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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600565 公告编号：2017-069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6 年度报告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5月10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出具的《关于对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2016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539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公司对《问询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

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现就《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 经营业绩 

1、年报显示，公司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6.02 亿元，而公司前

次重组标的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2.78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的

盈利主要来自重组标的。请公司：（1）结合重组标的和公司其他房地产业务的

区域分布，说明重组标的业绩与公司其他房地产业务的业绩差异的合理性，是

否存在业务转移和错期销售的问题；（2）以列表方式罗列公司各子公司及重组

标的的三费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费用转移问题；（3）上市公司为重组标的提

供财务支持以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6.02 亿元，而公司前次重组标的实

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2.78 亿元，两者差异主要系以下原因造成： 

原因一、本次重组标的公司是东银控股以前年度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取得的，均为房地产项目公司，其收购的股权转让价格与高于账面净资产的差额

主要是基于项目公司土地溢价产生。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于同一控制

下的控股合并，应视同合并后形成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控制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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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一体化存续下来的，应以被合并方的资产、负债（包括最终控制方收购被

合并方而形成的商誉）在最终控制方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为基础，进行相关会

计处理。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应

以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持续计量。据此，公司将股权收购溢价（土地增值）金

额计入合并层面的存货成本，合并报表中存货以其公允价值计量，并在以后各期

持续按该存货的实际销售结转成本的比例摊销上述溢价。因重组标的净利润是按

其账面成本计量得出，而归属于迪马股份所有者的净利润是按标的公司购买日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持续计量的结果，本年度因股权收购溢价（土地增值）摊销

冲减迪马股份合并层面净利润产生的二者之前差异为 17,681.61 万元，使得公司

合并净利润低于重组标的公司单体报表的净利润。二者差异的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类别 子公司名称 项目所在区域 项目名称 净利润 

收购溢价

摊销后净

利润 

合并层面收

购溢价摊销

金额 

标的

公司 

南方东银重庆品

筑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 ARC -1,180.52 -1,981.74 -801.22 

重庆同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江北区 东原 D7 26,045.84 26,045.84 - 

上海奉贤区 东原郦湾 28,412.92 28,412.92 - 

武汉洪山区 

东原湖光里

/东原晴天

见 

32,411.83 32,382.69 -29.14 

重庆国展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两江新区 天悦人和 -322.92 -322.92 - 

绵阳 

开元观邸-

香屿、长洲、

长岛 

10,927.33 6,623.65 -4,303.68 

深圳市鑫润投资

有限公司 

武汉江夏区/洪

山区 

逸城亲水/

武汉东原时

光道 

26,541.17 13,993.61 -12,547.56 

小计     122,835.64 105,154.03 -17,681.60 

 

原因二、标的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在迪马股份合并层面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 

 

（一）结合重组标的和公司其他房地产业务的区域分布，说明重组标的业绩与

公司其他房地产业务的业绩差异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业务转移和错期销售的问题 

1、公司房地产业务的区域分布及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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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子公司名称 项目所在区域 项目名称 
主营业务收

入 
毛利率 净利润 

收购溢价摊

销后净利润 

标的

公司 

南方东银重庆品

筑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 ARC 5,147.25  -4.91% -1,180.52 -1,981.74 

重庆同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江北区 东原 D7 193,661.47  24.37% 26,045.84 26,045.84 

上海奉贤区 东原郦湾 149,561.27  34.67% 28,412.92 28,412.92 

武汉洪山区 东原湖光里 
                     

115,717.34  
30.96% 

                      

22,516.03  

                      

22,505.12  

武汉洪山区 东原晴天见 
                      

68,459.29  
25.26% 

                        

9,895.79  

                        

9,877.57  

重庆国展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两江新区 天悦人和 277.78  15.17% -322.92 -322.92 

绵阳 

开元观邸-

香屿、长洲、

长岛 

48,428.03  30.02% 10,927.33 6,623.65 

深圳市鑫润投资

有限公司 

武汉江夏区/洪

山区 

逸城亲水/

武汉东原时

光道 

197,754.31  29.11% 26,541.17 13,993.61 

小计     779,006.74  28.76% 122,835.64 105,154.03 

其他

房地

产公

司 

重庆东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南岸区 东原 1891 51,723.43  34.66% 2,509.78 2,509.78 

重庆两江新区 湖山樾 172,286.60  -6.96% -18,042.44 -18,042.44 

重庆 其他项目 60,331.89  9.10% -3,257.94 -3,268.24 

南京 燕山路项目 -    - -18.12 -18.12 

上海惠南镇 东原逸墅 -    - -4,728.33 -4,728.33 

重庆东原天澄实

业有限公司 
重庆南岸区 无 199.36  43.35% -319.15 -319.15 

重庆东原创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重庆北碚区 嘉阅湾 85,613.77  14.12% 3,797.88 3,797.88 

成都东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市温江区 金马湖壹号 48,625.18  -6.50% -9,791.28 -14,798.48 

成都青羊区\金

牛区 
其他项目 -    - -1,486.93 -1,486.93 

江苏东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 未来科技城 -    - -90.85 -90.85 

南方东银置地有

限公司 

重庆沙坪坝区/

南岸区/九龙坡

区 

大城小爱/

翡翠明珠/

祥瑞新城/

九城时光 

119,591.40  -3.11% -17,785.26 -23,126.82 

成都皓博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成都 川航大厦 -    - -1,999.41 -1,999.41 

重庆励致商业管 重庆市两江新 金山广场 -    - 3,003.27 3,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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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子公司名称 项目所在区域 项目名称 
主营业务收

入 
毛利率 净利润 

收购溢价摊

销后净利润 

理有限公司 区 

武汉东原睿成投

资有限公司 

武汉 板桥项目 -    - -620.75  -620.75  

武汉 胜利村项目 - - -76.96 -76.96 

武汉 无 - - 485.26 485.26 

上海贵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 沪南路项目 137.34  -74.55% -416.76 -416.76 

重庆东原澄方实

业有限公司 
重庆 物业服务 23,197.77  25.75% 75.31 75.31 

南京东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 无 -    - -23.22 -23.22 

小计     561,706.74  4.02% -48,785.89 -59,144.95 

 
总计 

  
1,340,713.47  18.40% 74,049.76 46,009.08 

2、重组标的业绩与公司其他房地产业务的业绩差异的合理性分析说明 

结合重组标的和公司其他房地产业务的区域分布及项目具体情况，对报告期

内业绩盈亏影响较大的项目分析说明如下： 

1）武汉区域项目总体业绩较好 

2016 年武汉市房地产市场整体较好，成交量持续攀高（超过 3000 万㎡），

同比上涨超过 30% ，成为全国销冠，持续供不应求，量价齐升。其中 2016 年全

市别墅成交均价 12061 元/平方，住宅成交均价 9172 元/平方，商办成交均价 12520

元/平方。而武汉区域本期结转收入的房地产项目公司均为标的公司，也由此使

得标的公司 2016 年的业绩远高于公司其他地产子公司。武汉区域的主要项目具

体情况及销售业绩情况详见下表： 

项目名称 
武汉虹丽-东原晴

天见 

武汉嘉乐业-湖光

里 

瑞华置业-逸城亲

水生态住宅 
东原瑞华-东原时光道 

项目区划 洪山区 洪山区 江夏区 洪山区 

项目业态 住宅、商业 住宅、商业 别墅 住宅、写字楼、商业 

项目取得时间 2015 年 3 月 2014 年 8 月 
2002 年（项目公司

土地取得时间） 
2013 年 5 月 

土地出让金（万

元） 
47,776 59,618 10,997 100,600 

土地面积（平方

米） 
31,117 85,358 399,987 39,206 

计容建筑面积 132,697 270,146 257,129 185,100 

楼面单价 3,600 2,207 428 5,435 

2015 年成交均价 9,121 6,761 17,603 12,086 

2016 年成交均价 11,444 8,690 21,650 1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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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销售情况 

该区划明星项目，

2015 年至 2016 年

五次开盘五次售

罄，销量和口碑双

赢 

2016 年成交金额

超过 12 亿元，在

全市热点的白沙

洲板块成交排名

第二 

项目取得时间较

早，土地成本低，

毛利率较高

40~50% 

2016 年为全市别

墅成交金额排名

第二，纯别墅项目

全市排名第一 

2016 年销售均为商办

产品，全年销售达到武

昌区商办产品成交排

名第二 

收入 184,176.63 193,475.91 

净利润 32,411.83 26,626.79 

收购溢价摊销后

净利润 
32,382.69 14,079.23 

 

2）同原-东原 D7 区 

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东原 D7 区，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

总建筑面积超 100 万方，是集大型购物中心、甲级写字楼、LOFT 空中商铺、SOHO

钻铺、步行街商铺、品质住宅于一体的，江北区大型的城市综合体。该地块于

2009 年取得，因取得时间较早，取得时楼面地价仅约 1710 元/ 平方米。该项目

一共分五期建设，最后一期于 2015 年全面竣工。2016 年将三期集中商业-东原新

新 park 整体销售，新新 Park 于 2014 年竣工，竣工后即开始招商运营，2 年来运

营情况较好。2016 年销售时，大部分商铺均为带租约销售，销售均价约为 11000

元/ 平方米。因地价较低，单方成本约 7870 元/平方米，故该项目整体利润率较

高。 

3）南方东银-翡翠明珠、九城时光 

南方东银公司 2016 年主要结转翡翠明珠和九城时光项目。翡翠明珠项目位

于重庆市南岸区光电路，距离南岸商圈约 3 公里，2016 年主要结转三期 SOHO

业态。SOHO 销售始于 2014 年，当时正处于重庆区域房地产低迷期间，销售周

期和建设周期均较长，导致各项成本大幅增加，而为促进销售，这部分 SOHO

售价仅为 7300 元/平方米左右，单方成本约 11000 元/平方米。 

九城时光项目因为是拆迁安置项目，承担了祥瑞的拆迁安置成本，加上本项

目的土地出让金，导致九城项目的土地成本偏高，建设期长，由于 2016 年主要

结转业态为低密度住宅，土地按占地面积分摊的成本较高，致使成本单方约

10100 元/平方米，单方售价仅为 9300 元/平方米。 



6 

 

翡翠明珠、九城时光因土地成本偏高，导致南方东银公司整体亏损较大。 

4）重庆长川-湖山樾 

重庆长川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湖山樾项目于 2013 年通过招拍挂市场取得，

项目位于当时土地市场异常火热的照母山板块，楼板价高达近 5000 元/平方米。

本项目分为两期开发，一期主要以别墅为主，二期为高层和商业，16 年结转亏

损部分主要为一期别墅，亏损原因主要如下： 

①土地成本单方较高。项目一期与二期按照占地面积分摊土地成本，一期为

别墅业态属于低密度产品，单方土地成本高达近 9000 元/平方米，加上赠送面积

大，单方成本高达 15700 元/ 平方米。 

②销售价格较低。照母山板块在 2013 年到 2016 年上半年销售市场竞争异常

激烈，公司为加快资金回笼，尽快去库存，一期的叠拼和联排销售价格较低（16

年结转收入叠拼销售单价为10400元/平方米，联排销售单价为14100元/平方米），

导致亏损金额较大。 

5）东原地产-1891 

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东原 1891 项目所在地块是在 2002

年获得，并由公司进行拆迁安置的土地。该地块分为两期进行开发销售，一期于

2009 年销售，于 2012 年 6 月竣备，在 2014 年年底清盘。二期于 2015 年 11 月

销售，于 2016 年 12 月部分竣备。 

1891 二期为精装修大平层豪宅，拥有稀缺的一线江景、高品质管家物业服

务，一层两户，电梯直接入户，且区分主人和保姆电梯。该楼盘在 2015~2016

年度引领重庆高端物业的品质和价格，实现了较高溢价。且该土地由于取得时间

较早，土地成本仅为 942.50 元/平方，远低于同期同类土地成本。故 1891 项目的

利润率较高。 

3、不存在业务转移和错期销售的问题 

2014 年 3 月，本公司向东银控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同原地产 75%

股权、国展地产 100%股权、深圳鑫润 51%股权和东银品筑 49%股权；向华西集

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同原地产 25%股权；向华西同诚发行股份购买深

圳鑫润 49%股权，合计取得同原地产 100%股权、国展地产 100%股权、深圳鑫

润 100%股权和东银品筑 49%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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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重组前后业务拓展及区域分布情况： 

重组时标的公司

及其子公司 

重组后新增子公

司 
项目名称 区域 

公司成立/收购

时间 
主要销售业态 

重庆同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东原 D7 区 重庆江北区   

高层、社区商

业、集中商业 

  
上海长川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郦湾 上海奉贤区 2014-7-21 住宅、社区商业 

  
重庆元澄实业有

限公司 
无   2014-8-6   

  
武汉嘉乐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光里 武汉洪山区 

2014-8-21/201

4-10-08 
住宅、社区商业 

  
武汉虹丽置业管

理有限公司 
东原晴天见 武汉洪山区 

2015-1-4/2015

-4-1 
住宅、社区商业 

重庆国展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黄山大道东 重庆渝北区   住宅、社区商业 

四川荣府置地发

展有限公司  

香屿、长洲、

长岛 
四川绵阳   住宅、社区商业 

深圳市鑫润投资

有限公司 
 无       

湖北闳景达建材

有限公司 
 无       

武汉瑞华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 
 

逸城亲水生

态住宅 
武汉江夏区   低密度住宅 

武汉东原瑞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时光道 武汉武昌区   住宅、集中商业 

南方东银重庆品

筑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 

  ARC 重庆沙坪坝区   
住宅、写字楼、

社区商业 

从上表看出，标的公司重组后，同原公司利用其房地产开发企业一级资质及

自有项目资金优势，新增拓展了四个子公司，其中有三个为房地产项目公司，其

他标的公司均为重组时原有业务。 

根据公司城市深耕、拓展一线城市的发展战略，同原公司通过投资新设拓展

新增了上海长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元澄实业有限公司，通过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收购新增了武汉嘉乐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武汉虹丽置业管理有

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21 日，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新设了上海长川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招拍挂获取上海奉贤区一宗土地进行开发，其开发的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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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湾项目本期结转收入 149,561.27 万元，项目毛利率 34.67%，实现净利润

28,412.92 万元。 

2014 年 8 月 6 日，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新设了重庆元澄实业

有限公司，目前未开展业务。 

2014 年 8 月 31 日，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非同一控制合并取得

武汉嘉乐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嘉乐业”）100%的股权。武汉

嘉乐业系由武汉兆嘉乐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5 日组建成立，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武汉兆嘉乐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1,000万元，

占注册资本 100%。其开发的东原湖光里项目本期结转收入 115,717.34 万元，项

目毛利率 30.96%，实现净利润 22,516.03 万元。 

2015 年 1 月 5 日，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非同一控制合并取得

武汉虹丽置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虹丽置业”）100%的股权。武汉虹

丽置业成立于 2010 年 7 月 14 日，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物业服务。收购时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黄大发出资 510 万

元，占注册资本 51%；黄成出资 440 万元，占注册资本 44%；程时国出资 50 万

元，占注册资本 5%。其开发的东原晴天见项目本期结转收入 68,459.29 万元，项

目毛利率 25.26%，实现净利润 9,895.79 万元。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新增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均为标的公

司重组后通过对外收并购或新设成立，上市公司不存在将非标的公司的资产（业

务）通过任何形式转移到标的公司的行为。 

由于标的公司及非标的公司项目所在区域不同、产品业态也有不同程度的细

分，其所面向的客户群存在较大的不同，因此，公司不存在错期销售的情况。 

4、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认为重组标的业绩与公司其他

房地产业务的业绩差异主要受房地产项目所在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因素及项目的

土地取得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差异合理。不存在业务转移及错期销售的问题。 

（二）以列表方式罗列公司各子公司及重组标的的三费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

费用转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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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各子公司及重组标的公司的三费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类型 公司名称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营业收入 
销售费用率 

(%) 

管理费用率 

(%) 

财务费用率 

(%) 

标的公司 南方东银重庆品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1,116.44 24.44 -1.89 5,671.57 19.68 0.43 -0.03 

 
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875.01 680.46 -784.57 531,464.54 1.48 0.13 -0.15 

 
重庆国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15.35 1,388.40 -33.01 48,785.06 3.52 2.85 -0.07 

 
深圳市鑫润投资有限公司 2,036.54 1,363.30 -129.04 196,511.50 1.04 0.69 -0.07 

 
小计 12,743.35 3,456.59 -948.51 782,432.67 1.63 0.44 -0.12 

其他地产子公司 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130.42 4,418.64 5,783.89 296,608.50 4.43 1.49 1.95 

 
重庆东原天澄实业有限公司 356.69 40.09 -1.11 199.36 178.92 20.11 -0.55 

 
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70.22 414.95 -76.30 85,613.77 2.07 0.48 -0.09 

 
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444.10 893.68 -1.25 48,657.20 11.19 1.84 - 

 
江苏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3.61 0.35 -25.10 - 

   

 
南方东银置地有限公司 6,614.64 467.26 223.71 120,055.47 5.51 0.39 0.19 

 
成都皓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830.64 418.63 567.27 258.41 321.45 162.00 219.52 

 
重庆励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 23.70 -2,858.95 169.02 - 14.02 -1,691.53 

 
武汉东原睿成投资有限公司 688.09 406.76 -78.75 108.70 633.03 374.21 -72.45 

 
上海贵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7.81 368.95 -10.31 137.34 20.24 268.63 -7.50 

 
重庆东原澄方实业有限公司 941.49 3,230.09 93.21 23,790.74 3.96 13.58 0.39 

 
南京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2.80 -28.74 - 

   

 
小计 29,857.72 10,685.89 3,587.56 575,598.49 5.19 1.86 0.62 

贸易业子公司 西藏东和贸易有限公司 - 634.66 60.70 51,345.85 - 1.24 0.12 

 
拉萨置地行营销策划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0.10 0.83 0.22 2,023.37 - 0.04 0.01 

 
西藏励致实业有限公司 - 49.69 -0.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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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公司名称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营业收入 
销售费用率 

(%) 

管理费用率 

(%) 

财务费用率 

(%) 

 
重庆成方益丰实业有限公司 0.24 99.85 -85.94 16,780.63 - 0.60 -0.51 

 
成都成方益丰实业有限公司 - 0.07 -1.75 2,917.77 - - -0.06 

 
西藏聚兴投资有限公司 - 4.27 0.07 - 

   

 
重庆睿丰致元实业有限公司 - 1.00 0.07 832.71 - 0.12 0.01 

 
小计 0.34 790.37 -27.16 73,900.32 - 1.07 -0.04 

母公司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0.56 2,016.08 9,252.46 47,867.82 
   

制造业子公司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0,828.53 9,608.93 1,388.80 104,626.36 10.35 9.18 1.33 

 
小计 10,829.09 11,625.01 10,641.26 152,494.18 7.10 7.62 6.98 

 
合计 53,430.49 26,557.86 13,253.15 1,584,425.66 3.37 1.68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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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各公司主体均按照权责发生制归集确认归属于各主体的期间费用，不

存在将费用在不同公司主体或会计期间转移的情况。 

标的公司的销售费用率低于其他地产子公司，一是由于同原地产将“重庆东

原新新 Park 购物中心”的项目的存量商业销售给悦荟（重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实现收入 1,828,700,000 元，基本未发生销售费用；二是房地产行业的销售费用

一般在项目销售前期阶段发生较高，其他地产子公司中多个地产公司处于项目销

售前期阶段，销售费用占比很高，拉高了平均销售费用率，而标的公司多个项目

处于项目销售后期阶段，销售费用相对较低。 

标的公司的财务费用率偏低且为负数主要是由于标的公司多个项目处于项

目销售后期，大多资金已回笼，资金存量形成的存款利息收入所致。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认为公司各子公司及重组标的

公司的三费均按照权责发生制归集确认归属于各主体的期间费用，不存在将费用

在不同公司主体或会计期间转移的情况。 

 

（三）上市公司为重组标的提供财务支持以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1）上市公司与重组标的公司资金往来情况 

为提高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最大限度的减少外部贷款资金成本，根据

各子公司的资金流量，对资金统筹调度，合理的调配项目公司存量资金。报告期

内，上市公司与重组标的公司的资金往来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上市

公司 
重组标的公司 

2016 年期初

余额 

2016 年累计

减少额 

2016 年累计

增加额 

2016 年期末

余额 

上市

公司

及子

公司 

南方东银重庆品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19,103.83 421.01 6,109.77 -24,792.59 

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231,219.29 612,204.62 545,038.94 -164,053.61 

重庆国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32,083.93 22,577.21 19,946.90 -29,453.62 

深圳市鑫润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25,931.07 88,471.41 79,104.90 -116,564.56 

合计 -408,338.12 723,674.26 650,200.51 -334,864.37 

注：表中的负数余额为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对重组标的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余额。 

重组标的公司项目销售形成的项目存量资金，经公司内部资金统筹调度，上



12 

 

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报告期内均占用了重组标的公司的资金。2016 年期初上市

公司及子公司占用重组标的资金余额为 408,338.12 万元，2016 年度净减少占用

金额 73,473.75 万元，2016 年期末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占用重组标的资金余额为

334,864.37 万元，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占用重组标的资金均未支付资金成本。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经公司内部资金统筹调度，上

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报告期内均占用了重组标的公司的资金。 

 

2、年报显示，公司防弹车、集成车等车间产能利用率均未超过六成，请公

司结合汽车行业的产能利用一般情况，说明是否存在经营风险。 

回复： 

    年报“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二、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四）行

业经营性情况分析” 

主要工厂名称 设计产能 报告期内产能 产能利用率（%） 

迪马工业-防弹车间 4,000 2,247 56.18 

迪马工业-集成车间 600 356 59.33 

迪马工业-环卫车间 400 208 52.00 

其他特种车 1,000 425 42.50 

 

从上表初见，防弹车、集成车等车间产能利用率均未超过六成。原因在于： 

（一）专用车改装生产特殊性 

公司所生产的专用车系改装车，以订单进行差异化生产，不同于传统汽车制

造行业的流水线标准化生产，生产有其特殊性，主要依靠人工装配、研发、调试。

部分产品有可能只需要进行简单地改装生产，耗用的生产周期比较短；有的产品

需要集成通讯、卫星、监控等各项设备，耗用的生产周期非常长，因此单车的人

工耗时差异非常大，单车销售价格相差也非常大。 

（二）对标部分专用车制造业务上市公司 2016年专用车产能利用率情况： 

上市公司 主要工厂名称  
设计产

能  

报告期内产

能  

产能利用率

（%）  

航天晨光

600501 

专用车辆分公司  1,000 186 19 

特种车辆分公司  1,500 539 36 

南京晨光森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00 2,21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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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黑豹

600760 

安徽开乐  15,000 7,433 50.45 

金城液压  5,000 1,239 24.78 

华菱星马

600375 

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  30,000 13,605 45.35 

安徽星马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10,000 4,323 43.23 

湖南星马汽车有限公司  2,000 838 41.9 

曙光股份 

600303 

丹东黄海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5,500 1,064 19.35 

丹东黄海特种专用车有限责任公

司 
3,000 662 22.07 

大连黄海汽车有限公司 20,000 473 2.37 

丹东黄海汽车有限责任公司（金

泉） 
60,000 14,819 24.7 

宇通客车 

600066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客

车专用车分公司 
5,000  2,117  42.34 

福田汽车 

600166 

欧曼一工厂 60,000  60,000  44.33 

欧曼二工厂 60,000  60,000  83.33 

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 180,000  135,000  77.38 

诸城汽车厂 100,000  140,000  23.71 

诸城奥铃汽车厂 200,000  220,000  96.91 

山东多功能汽车厂 100,000  120,000  30.08 

长沙汽车厂 50,000  40,000  67.25 

佛山汽车厂 240,000  30,000  17.33 

欧辉客车事业部北京工厂 4,000  4,000  102.5 

欧辉客车事业部广东工厂 10,000  4,000  115 

雷萨重型机械公司宣化工厂 8,000  9,000  21.11 

欧辉环境装备事业部 10,000  3,500  51.43 

    从上表可见，由于专用改装类产品特性，按数量口径统计的产能利用率均不

高，须辅以其他指标，如产值等，才可进行准确的产能利用评价。 

（三）公司近两年产量与产值情况： 

主要工厂名

称 

2015 年车

辆数 

2015 年产

值 

2016 年车

辆数 

2016 年产值 产量同

比 

产值同比 

迪马工业-防

弹车间 
2,251 41,430.00 2,247 38,684.00 -4 -6.63% 

迪马工业-集

成车间 
251 22,952.00 356 25,520.00 105 11.19% 

迪马工业-环

卫车间 
976 4,658.00 208 1,805.00 -768 -61.25% 

其他特种车 1,051 20,086.79 425 23,766.83 -626 18.32% 

合计 4,529 89,126.79 3,236 89,775.83 -1,293 0.73%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的生产的车辆数虽然下降，但产值反而略有增加，单

车的销售价格有所提升。2016 年，公司对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减少产量大、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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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能力弱的环卫车及其他小型特种车辆的生产，从而增加产值，提升盈利能力。 

上述综述，公司的销售规模及生产经营保持稳定，公司生产经营不存在风险。 

二、 关于股权转让事项 

3、2016年9月，公司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

东原房产）通过分步合并取得了成都荣元圣和81%的股权，合并成本1.42亿元。

其中支付现金7065万元，“其他”合并成本7149.2万元，本次交易未产生商誉。

同月，公司将持有荣元圣和5%的股权转让给重庆睿众毅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请公司：（1）列表披露公司取得以及转让荣元圣和股权的具体时间、支付及收

款金额以及股权过户日期，并说明公司将2016年9月5日确认为购买日的合理性；

（2）荣元圣和2016年3月14日成立，但东原房产在2016年1月19日支付了股权转

让款及承债款2000万元，请说明公司在荣元圣和尚未成立时即向其支付股权转

让款的合理性，与荣元圣和是否存在关联关系；（3）荣元圣和购买日净资产的

账面价值1874万元，公允价值1.42亿元，公司解释增值主要是土地成本溢价所

致。请说明上述土地在短期内增值的合理性，以及公司通过荣元圣和间接取得

上述土地的考虑；（4）请说明公司在收购后立刻转让5%股权的考虑和商业目的。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列表披露公司取得以及转让荣元圣和股权的具体时间、支付及收款金

额以及股权过户日期，并说明公司将 2016 年 9 月 5 日确认为购买日的合理性 

1、取得荣元圣和股权相关信息 

成都东原房产支付股权转让款明细如下： 

单位：元 

日期 款项内容 对方单位名称 金额 

2016/1/19 股权收购款及承债款 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 20,000,000.00 

2016/4/29 股权收购款及承债款 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 60,000,000.00 

2016/9/5 股权收购款及承债款 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 53,000,000.00 

2016/9/5 股权收购款及承债款 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67,000,000.00 

2016/11/21 股权收购款及承债款 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 124,000,000.00 

合计     324,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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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让荣元圣和股权相关信息 

成都东原房产收到转让少数股权的股权转让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日期 款项内容 对方单位名称 金额（元） 
转让份额

(%) 

2016-10-10 

股 权 转 让

款 

重庆睿众毅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00,000.00 5.00 

合计   2,500,000.00 5.00 

3、股权过户情况 

荣元圣和已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完成上述 20%及 31%的股权变更相关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4、 确定购买日的依据及合理性说明 

购买日的确定依据：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荣元圣和股东成都地奥

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于 2016年 8 月 18日签署股权转让合同，

分别收购其持有的荣元圣和 20%及31%的股权，并与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于 2016

年 10 月 24 日收购其持有的荣元圣和 30%的股权。 

本次收购为承债式收购，同步支付所收购项目公司对原股东的负债及股权转

让款，股权转让款及承债款合计为 324,000,000.00 元，其中：股权转让价款为

70,650,600.00 元，承债款为 253,349,400.00 元。截止 2016 年 9 月 5 日，成都东

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累计支付股权转让款及承债款 200,000,000.00 元，余款

已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支付完毕。荣元圣和已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完成上述 20%

及 31%的股权变更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截止 2016 年 9 月 5 日，成都东原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支付了大部分购买价

款，并实际控制了荣元圣和的财务和经营政策，由此确定本次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的购买日为 2016 年 9 月 5 日。 

鉴于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地奥

九泓制药厂、成都地奥集团天府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地奥置业有限公司、成

都荣元圣和置业有限公司（标的公司）于 2016 年 4 月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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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拟分步收购成都荣元圣和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述分次购买 20%、

31%及 30%的股权以及后续拟购买 19%股权交易是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

订立的、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且上述各项交易单独考虑

时是不经济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是经济的，故本公司将该多次交易实

现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作为一揽子交易处理。 

 

（二）荣元圣和 2016 年 3 月 14 日成立，但东原房产在 2016 年 1 月 19 日支

付了股权转让款及承债款 2000 万元，请说明公司在荣元圣和尚未成立时即向其

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理性，与荣元圣和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016 年 1 月 13 日，公司之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

项目公司股东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乙方）、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丙方）

及原项目公司成都地奥置业有限公司（丁方）共同签订了《框架协议书》，协议

约定：乙丙方负责新设立项目公司，并将丁方拥有的校园广场项目以在建工程转

让方式转让给新项目公司；甲方按照各方确认后的股权转让协议分批次收购新项

目公司 100%股权。各方为保证完全按照收购总体方案履行各方的责任，促成交

易实现，甲方向乙、丙、丁方共计支付定金 2000 万元，支付至丙方名义开户甲

方监章的共管账户，解除共管后定金作为甲方支付的首期股转预付款。 

成都东原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支付给荣元圣和原股东股权转让款及承债款

2,000.00 万元系根据框架协议约定所支付的定金，交易确定后转换为首期股转预

付款。 

荣元圣和前股东分别为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及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

持股比例分别为 20%及 80%，前法定代表人为邓刚。公司在收购荣元圣和股权

前与其及其股东、关键管理人员均无关联关系。 

（三）荣元圣和购买日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1874 万元，公允价值 1.42 亿元，

公司解释增值主要是土地成本溢价所致。请说明上述土地在短期内增值的合理性，

以及公司通过荣元圣和间接取得上述土地的考虑 

1、土地在短期内增值的合理性 

公司通过收购荣元圣和股权间接取得“川师校园广场”项目用地，系成都地

奥置业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6 月 28 日通过土地出让方式取得，又于 20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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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与成都市龙泉驿区国土资源局签订 2003-269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变更协议，将宗地周边零星国有土地进行整合，2014 年 12 月 25 日，取得成都

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颁发的龙国用（2014）第 18089 号《土地使用权证》，使用

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商业用地，使用权面积为 53876.01 ㎡。 

由于原拥有该项目用地的成都地奥置业有限公司除该项目用地外，同时拥有

其他多个已开发或待开发项目，而公司拟单独取得“川师校园广场”项目用地，

无法直接进行股权收购，根据双方协商的收购方案，由成都地奥置业有限公司股

东出资新设一个项目公司成都荣元圣和置业有限公司，将公司拟单独收购的“川

师校园广场”项目用地通过在建工程转让的方式剥离至荣元圣和，再由公司收购

荣元圣和股权，以实现单独取得“川师校园广场”项目用地。 

由此可见，虽荣元圣和成立时间较短，但上述土地是被收购方 2003 年通过土

地出让方式已取得的土地，上述土地在短期内增值系公司对该土地进行剥离至新

公司再收购环节产生，是公司所收购土地整体增值的一部分。 

2、公司通过荣元圣和间接取得上述土地的考虑 

公司通过收购荣元圣和股权间接取得“川师校园广场”项目用地，主要是公

司为避免所收购项目公司因长期的经营行为，可能产生的对外债务或存在对外担

保、资产抵押等潜在的风险，要求被收购公司股东出资新设一个项目公司成都荣

元圣和置业有限公司，将公司拟单独收购的“川师校园广场”项目用地通过在建

工程转让的方式剥离至荣元圣和，再由公司收购荣元圣和股权，以实现收购一个

无潜在风险的公司，并单独取得“川师校园广场”项目用地。 

（四）请说明公司在收购后立刻转让 5%股权的考虑和商业目的 

成都东原房产与重庆睿众毅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6 年 9

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荣元圣和 5%股权转让给重庆睿众毅丰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转让少数股权为公司跟投员工持股的合伙企业对

符合《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新增跟投出资。 

根据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

及《关于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参与房地产项目跟投暨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符合

《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公司跟投员工通过有限合伙企业的方式对符合

《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房地产项目进行跟投。公司通过员工跟投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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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可以将地产项目运营效益和相关人员个人收益直接挂钩，有利于更好地激

励公司地产业务管理团队与项目运营团队的积极性，促进地产员工由职业人向事

业人角色转变，与公司事业共成长。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认为：（1）公司将 2016 年 9

月 5 日确认为购买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依据充分合理；（2）公司在

荣元圣和尚未成立时即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实际系向荣元圣和的股东支付的交

易保证金，于交易确定后转为股权转让款及承债款，公司与荣元圣和及其原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3）上述土地在短期内增值系公司对该土地进行剥离至新公司

再收购环节产生，是公司所收购土地整体增值的一部分；（4）公司在收购后立刻

转让 5%股权实质为公司跟投员工持股合伙企业对房地产项目公司新增跟投出资，

符合公司《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规定及公司经营管理需求。 

 

4、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了多次的股权转让交易，包括收购 3 家子公司，新

增 5 家子公司的少数股权，收购 1 家子公司的少数股权。上述股权转让交易基

本没有产生收益或损失。请公司说明与上述股权转让交易对手方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以及频繁进行股权转让交易的合理性。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与收购 3 家子公司交易对手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本公司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了成都荣元圣和置业有限

公司、远东川府置业（成都）有限公司及江苏钟山度假开发有限公司 3 家子公司。

本期收购的 3 家子公司的实质目的均为通过取得公司控制权间接获取该公司所

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本公司在取得该 3家子公司控制权前与该等公司及其原股东、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与收购及新增少数股权交易对手方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

及《关于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参与房地产项目跟投暨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为更

好地激励公司地产业务管理团队与项目运营团队的积极性，符合《房地产项目跟

投管理办法》的公司跟投员工通过有限合伙企业的方式对符合《房地产项目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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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的房地产项目进行跟投，每个跟投项目中的所有项目合伙人合计持有

的地产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不超过 5%，单个项目合伙人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比例

不超过 0.5%。  

本期公司收购上海长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少数股权、武汉虹丽置业管

理有限公司 5%少数股权，均为公司跟投员工持股的合伙企业转让已符合《房地

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规定的退出条件的跟投项目公司的股权。 

本期新增上海之方实业有限公司 3.23%少数股权、上海天同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57%少数股权、上海威斯莱克酒店公寓有限公司 5%少数股权、成都荣元圣

和置业有限公司 5%少数股权及杭州睿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8%少数股权，均

为跟投员工持股的合伙企业对符合《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房地产项目公

司新增跟投出资。 

跟投员工持股的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包括公司非独立董事（董事长、副董

事长不参与跟投）、职工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系本公司关联方。 

（三）频繁交易的合理性 

（1）收购 3家子公司股权交易的合理性 

本期收购上述 3 家子公司股权的交易均为通过取得公司控制权间接获取土

地使用权。 

为满足公司房地产业务的发展需求，公司需不断地投资拓展土地储备。目前

房地产项目土地使用权的获取方式主要包括通过土地公开市场获取土地、通过一

二级开发联动获取土地和通过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收购方式获取已出让土地。优

质地块的竞争者众多导致通过“招拍挂”方式所获取的土地价格过高，而一、二

级开发联动方式获取土地虽然可以很好地控制成本及提高获取几率，但是该方式

开发周期长、前期投入较大，还存在二级市场出让中未能成功获取的风险。与此

同时，目前在市场上存在许多优质的已出让土地，这些土地由于种种原因，原土

地方希望通过项目转让的方式来解决遗留问题，这些土地价格往往较公开出让方

式获取更合理。而通过股权收购方式完成实际的土地使用权的变更，于法定形式

上仅仅为股权层面的变更，不涉及权属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变动，因此不受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8条的限制，也无需进行项目权属变更批准登记手续，

所以，通过收购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的方式间接获取土地是公司土地获取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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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之一。 

（2）收购及处置少数股东权益交易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收购少数股东权益交易均为公司跟投员工持股的合伙企业转让已

符合《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规定的退出条件的跟投项目公司的股权。新增

少数股东权益交易均为跟投员工持股的合伙企业对符合《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

法》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新增跟投出资。 

本期收购及新增少数股权交易系根据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实施的员工跟投及退出。通过员工跟投制度的

实施，可以将地产项目运营效益和相关人员个人收益直接挂钩，有利于更好地激

励公司地产业务管理团队与项目运营团队的积极性，促进地产员工由职业人向事

业人角色转变，与公司事业共成长。因此本期收购及新增少数股权交易合理，且

符合《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规定及公司经营管理需求。 

由此可见，本期收购及新增少数股权交易合理，且符合《房地产项目跟投管

理办法》规定及公司经营管理需求。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认为公司与上述购买 3家子公

司股权的交易对手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本期购买及转让少数股东权益的交

易对手存在关联关系，该等交易业经《关于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参与房地产项目跟

投暨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审议公告；本期收购子公司、购买及处置少数股东权

益等股权交易真实合理。 

三、 关于财务会计情况 

5、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应收票据金额达1244.9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约23.9倍。请公司说明应收票据大幅增长的原因、交易背景。请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应收票据期末余额 1244.99 万元，均为银行承兑汇票，其中：专用车板

块应收票据余额为 638.29 万元，地产板块应收票据余额为 606.70 万元。 

专用车板块应收票据余额为 638.3 万元，均为 12 月销售专用车收到的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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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7 年 4 月 30 日，已到期承兑或背书转让 468.3 万元，剩余 170 万元将在

2017 年 5 月到期，无承兑风险。 

地产板块应收票据余额为 606.70 万元，为公司客户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购买

武汉时光道项目的商业房产，公司通过银行核实票据真实性后，同意该客户的付

款方式。截止 2017 年 4 月 30 日，上述 606.70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均已到期承兑

或背书转让。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认为公司期末应收票据具有真

实的交易背景，期末余额真实、准确。 

6、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金额达13.71亿元，较上年增长约

283.96%。请公司结合房地产业务销售模式说明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请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对于房地产销售通常采用银行按揭、一次性收款、分期收款方式进行销

售，一般情况下，除金额较小的面积补差款外，只有在分期收款销售方式下才会

形成应收账款。 

公司 2016 年末应收账款 13.71 亿元，较上年 3.57 亿元增加了 10.14 亿元，

主要系地产板块 2016 年新增一笔大宗的分期收款销售形成应收账款 9.14 亿元以

及工业板块应收账款增长 0.98 亿元。 

2016 年，同原地产将“重庆东原新新 Park 购物中心”的项目的存量商业销

售给悦荟（重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销售金额合计为 1,828,700,000 元。悦荟

商业与同原地产就本次交易相关资产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办理交接手续，并由

双方签订了资产交接确认单，符合公司收入确认条件并已确认了收入。本次批量

销售的购物中心包含 2252 个独立产权，不属于单项资产的销售，而属于公司主

营业务正常销售范围，故计入主营业务收入和应收账款核算。根据协议约定的付

款条件，截止 2016 年末，公司已收取首期款 914,350,000 元，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914,350,000 元。该笔应收账款导致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上年大幅增长。截

止目前，上述应收账款期后已回款 681,064,7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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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销售

模式没有发生变化，应收账款增长主要系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存量商业形成的应

收账款增加所致。 

 

7、年报显示，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133.05亿元，较上年

增长约47.98%，而公司预收款项为58.31亿元，较上年减少约5.14%。请公司结

合业务模式说明现金流与预收款项不匹配的原因。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公司采用商品房预售的销售形式来进行房产销售，公司预收款项主要系房地

产板块收取的商品房预售款项。在商品房预售的销售模式下，公司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相应增加预收账款余额，达到交房条件结转收入时相应减少预

收账款余额。已收到预售款但尚未达到交房条件结转收入的商品房预售款项会形

成期末预收账款余额。 

商品房预售与交房结转收入一般会在不同的年度，另由于商品房预售至交房

的时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会是相对固定的时间，故商品房预售收到的现金与

当期交房达到收入确认条件结转收入金额无法匹配，也会由此导致现金流量表中

经营性现金流与预收款项余额的变动幅度不匹配。公司 2016 年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133.05 亿元，较上年增长约 47.98%，而公司预收款项为 58.31

亿元，较上年减少约 5.14%，现金流与预收款项余额的变动幅度不匹配主要是由

于公司 2016 年达到收入确认条件结转收入金额为 133.04 亿元，较上期同比增长

98.15%，由于结转收入的同时减少预收账款，使预收账款期末余额较上年减少

5.14%。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认为：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与预收款项的匹配情况符合公司的业务模式及实际情况。 

8、报告期内，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包括关联单位往来款 17.83 亿元，同比增

加约 14 亿元。请说明上述款项的具体业务性质和产生的原因，并明确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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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包括关联单位往来款 17.83亿元，主要是公司作为联营企

业的股东与联营企业的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对合资合作的项目公司借款，用于项

目公司的土地款及前期开发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包括关联单位往来款 17.83亿元的具体明细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单位名称 与公司关系 期末余额 业务性质 
是否收取

利息 

是否属于

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 

上海东碧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子公司之联营

企业 
74,357.72 项目开发资金 是 是 

苏州睿升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子公司联营企

业之子公司 
28,604.17 项目开发资金 是 是 

上海翃眩实业有限公

司 

子公司之联营

企业 
26,309.00 

其子公司的股权投资

及项目开发资金 
否 是 

上海励治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子公司之联营

企业 
26,250.00 项目开发资金 否 是 

重庆旭原创展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之联营

企业 
15,460.67 项目开发资金 是 是 

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联营企

业之子公司 
7,386.57 项目开发资金 是 是 

成都致方置业有限公

司 

联营企业之子

公司 
4.02 项目开发资金 否 是 

合计  178,372.15 
   

上述关联单位借款是公司作为联营企业的股东，根据联营企业合作协议、董

事会决议中相关约定，按持股比例向联营企业借款用于项目开发，并与联营企业

的其他股东同步收取利息或无偿提供资金。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认为：其他应收款中应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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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往来款主要是公司作为联营企业的股东向合资合作的联营企业借款并最终

用于项目开发，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四、 其他问题 

9、请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的要求，补

充披露报告期内各类融资途径的融资金额、融资成本，以及不同期限结构的融

资金额、融资成本等信息。 

回复： 

公司 2016年融资余额的结构情况如下： 

项目 期末余额（亿元） 利率（%） 

短期借款 27.01 4.35-7.3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14 4.0-7.84 

长期借款 11.52 5.04-7.84 

应付债券 53.63 5.8-7.49 

长期应付款 3.07 4.0-6.2 

短期借款利率区间为：4.35%~7.3%；长期借款利率区间为：5.035%~7.8375%；

物业费 ABS一年期利率为 4%，二年期利率为 4.5%，三年期利率为 5%，四年期利

率为 5.2%，五年期利率为 6.2%；15迪马债利率为 7.49%；15迪马 01利率为 6.3%；

16 迪马 02 利率为 6.5%；16 迪马 03 利率为 6.8%；16 迪马 04 利率为 6.5%；16

迪马 05利率为 6.3%；16迪马 06利率为 6.5%；16迪马实业 MTN001利率为 5.8%。 

10、2015 年以来，公司签订多份战略框架协议，请公司补充披露：（1）战

略框架协议签订后是否签订了后续具体协议；（2）相关战略框架协议的执行情

况。 

回复： 

(一)公司与保利科技防务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9 日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及《认购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与保利科技防务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临 2016-103 号）、《关于投资保利防务基金的公告》（临

2016-104 号）。 

战略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 

1、截止16年12月31日，公司已按协议中的约定支付了首期出资款10,000万

元投资设立宁波保利科技防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相关工商备案登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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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完成。截止目前，公司认缴出资额总计20,000万元，余下投资款10,000万元

预计于2017年5月底前支付。宁波保利科技防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现已

投资标的企业北京摩诘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00万元，占其股权比例2.54%；

同时，还以认购可转债方式投资北京万格数码通讯科技有限公司5,000万元。 

2、保利科技防务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威海保

利科技防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利壹期（固安）基金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已于2017年2月20日与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拟全额

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述方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及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待中国证监会审核。 

    （二）2015 年 12 月 28 日，公司与北京理工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

具体内容请详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公告》（临 2015-132 号）。 

战略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在北京理工大学相关学院设立的“迪马英才”奖学

金两期160万已支付到位。截至目前，还没有双方一致满意的合作项目，故未签

订任何具体及补充协议。 

（三）2015年4月1日，公司与电子科技大学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进行

科学技术研究合作，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以及人才培养合作。具体内容请详见

《关于公司与电子科技大学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的公告》(临2015-034号)。具

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临2015-129号）。 

战略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 

合资公司成都伟达尔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成立完毕，注册资

本 1.5 亿元，公司出资 3000 万元，持股比例 20%。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求及出

资比例，已实际出资 400 万元。该公司将作为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

案所涉募集资金外骨骼机器人项目的研发公司，并作为公司委托外骨骼领域相关

技术的研发主体，合作方通过向研发公司出资等形式提供外骨骼机器人相关技术、

专利等无形资产，研发公司后续将外骨骼相关技术授权迪马股份进行外骨骼机器

人产业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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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5年3月19日，公司与Luye Medicals Group Pte. Ltd 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在医疗健康领域达成战略合作，优先于乙方开发物业内共同投资医疗

健康项目。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与Luye Medicals Group Pte. Ltd 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的公告》(临2015-027号)。 

战略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 

2015年6月，公司子公司西藏东和贸易有限公司与山东绿叶医疗投资有限公

司合资设立上海绿叶迪马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公司出

资比例为35%，目前已按比例全部出资到位。合资公司主要从事医疗投资管理，

从事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 

目前，上海绿叶迪马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本公司开发楼盘重庆“东原

D7区”、成都“东原时光道”等项目投资设立社区医疗机构，其中重庆绿叶爱丽

美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注册资金2,000万元，该门诊已

于2017年4月正式营运；重庆绿叶好未来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5月，

注册资本1,000万元，目前开业试营运；成都爱丽美妇产医院成立于2016年3月，

注册资金2,000万元，位于成都西三环外光华大道核心商业区域，医院已进入后

期装修阶段，预计2017年内开业营运。 

（五）公司于2015年度内分别与黑龙江省润龙保安护运有限公司及黑龙江省

金盾保安守护押运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市保安押运有限公司、重庆保安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分别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进行新产品开发合作，产品合作、服务合

作、业务拓展。具体内容请详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临2015-099

号、2015-094号、2015-088号）。 

战略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完成对上述合作方提供现有押运车车载集成系统升级服务，

并针对现有押运市场需求，对押运舱进行改造升级，以满足除押钞之外的其他贵

重物品押运需要。双方产品合作还体现在防弹运钞类车型定制采购方面：2016

全年，上述四家合作方定制公司防弹运钞车合计321台、采购金额合计近5,800万

元。 

（六）2015年11月30日，公司与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双方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请详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公告》（临2015-1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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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 

截至目前，由于双方在合作项目、投资回报及退出机制方面未能达成一致意

见，无实质性进展，也未签订任何具体及补充协议。 

（七）2015年7月27日，公司与南方德茂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

协议》具体内容请详见 《关于与南方德茂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的公告》(临2015-073号)。 

战略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 

截至目前，由于双方在投资回报及退出机制方面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无实质

性进展，也未签订任何具体及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5 月 22 日 


